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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计提金额：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

值损失合计53,126,233.16 元，上述减值计提将减少2024年半年度公司利润总额53,126,233.16 元。
● 风险提示：本次公告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数据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未经公

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注重经营发展风险管控，将继续加大合同管理及债权催收，提高应收账款回款率等，始终

力争降低债权实际损失。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对截止2024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
试，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依据和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执行的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真实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对公司及子公司截止2024年6月30
日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其他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
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确定了需计提
的资产减值准备。

同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对公司个别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回的
应收账款进行了核销。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情况
2024年1-6月，公司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其他流动资

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的总金额为53,126,233.16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6.84%；核销资产、转销金额及其他变动金额为11,409,589.58元。

2024年 1-6月计提的资产减值项目详情如下表： 单位：
元

项目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注1]

预付账款减值准备[注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注3]

存货跌价准备[注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减
值准备

期初余额

1,877,640.63

459,988,036.07

15,410,331.29

55,407,056.61

20,724,863.37

30,000,000.00

本期增加

-493,741.39

25,312,589.30

-208,726.84

-1,563,825.76

7,287,616.82

-

本期减少

-

5,988,783.11

-

50,000.00

5,370,806.47

-

期末余额

1,383,899.24

479,311,842.26

15,201,604.45

53,793,230.85

22,641,673.72

30,000,000.00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注2]
合计

40,055,260.41
135,000,000.00
19,710,411.25
30,106,145.66
808,279,745.29

2,695,267.61
-1,000,000.00

-
21,097,053.42
53,126,233.16

-
-
-
-

11,409,589.58

42,750,528.02
134,000,000.00
19,710,411.25
51,203,199.08
849,996,388.87

注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减少598.88万元，其中541.55万元系公司与多家房地产公司签订以
房抵债协议后，已办理网签手续的资产对应客户已计提坏账准备转回还原部分；其中57.33万元系无
法收回予以核销。

注2：预付账款减值准备本期增加-20.87万元，其中本期计提350.44万元，转至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71.31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本期增加2,109.71万元，其中本期计提1,738.40万元，由预付账款减值
准备转入371.31万元。

注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本期减少5.00万元系无法收回予以核销。
注4：存货跌价准备本期减少537.08万元，系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本期转销导致。
截止资产负债表日（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出现减值迹象的金额较大的主要应收账

款进行逐项核查。收集的相关证据表明：客户因破产、吊销、注销、已严重失信无财产可供执行、流动
性危机等主要原因导致长期挂账、催收无结果，公司预计无法全额收回相应款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及公司会计政策，对于该情形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单独评
估信用风险。

除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外，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项划分为若干组合，在
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如存在核销情形，公司财务与业务部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备查账，继续全力追
讨，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不影
响债权清收工作。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一）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减值计提说明
本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

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
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应收款项及租赁应收款，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
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
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
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
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
否已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一贯性原则，鉴于与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的部分房地产客户出现流动性压力，回款速度减
慢、出现逾期，并考虑其经营情况，公司管理层对该部分房地产客户截止2024年6月30日的应收款项
进行了分析，认为已有明显减值迹象，并对其进行单独评估信用风险。公司根据该部分房地产客户债
务违约情况、经营状况、对公司款项的回款情况，并对当前状况及未来可能的状况进行预测，综合评
估，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18,422,441.06
元，其中2024年1-6月坏账准备变动 2,165,567.47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客户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客户六

客户七

客户八

客户九

客户十

其他

合计

应收票据原
值

-
-
-
-
-
-
-
-
-
-
-
-
-
-
-

1,246,275.60
1,246,275.60

应收账款原值

132,421,309.06
87,256,447.23
34,916,412.01
29,937,524.95
1,331,743.00
25,684,364.49
5,913,530.00
17,467,062.06
338,558.97

18,305,440.30
20,121,783.15
12,975,524.99
4,549,570.54
10,358,555.49
28,407,252.72
59,545,035.10
489,530,114.06

合 同 资 产 原
值

452,305.94
4,376,720.70
3,837,950.68
1,566,983.52

-
2,646,448.89
589,370.00
37,606.94

-
1,936,339.88
79,782.00
170,235.33
119,364.41
451,887.49
1,344,310.06
6,001,826.00
23,611,131.84

原值合计

132,873,615.00
91,633,167.93
38,754,362.69
31,504,508.47
1,331,743.00
28,330,813.38
6,502,900.00
17,504,669.00
338,558.97

20,241,780.18
20,201,565.15
13,145,760.32
4,668,934.95
10,810,442.98
29,751,562.78
66,793,136.70
514,387,521.50

计 提
比例

20%
20%
50%
30%
100%
50%
100%
100%
100%
100%
30%
100%
100%
50%
100%

-
-

坏账准备

26,574,723.00
18,326,633.59
19,377,181.35
9,451,352.54
1,331,743.00
14,165,406.69
6,502,900.00
17,504,669.00
338,558.97

20,241,780.18
6,060,469.55
13,145,760.32
4,668,934.95
5,405,221.49
29,751,562.78
25,575,543.65
218,422,441.06

其中：2024年 1-6 月坏账准备变
动

-773,816.00
62,196.67

-4,846,848.75
-94,042.36
-556,695.00
1,414,146.89

-
-
-

3,096,796.73
773,867.06

-
-11,396.64

-3,506,349.78
5,344,305.54
1,263,403.11
2,165,567.47

备注

注*

注*

注*

注*

注*
-
-

注*：因具体合作的项目公司破产等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收回可能性极小。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对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40,293,306.06元，其中 2024年1-6月

坏账准备变动94,1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客户

客户十一

客户七

客户十二

客户四

其他

合计

其他应收账款原值

27,259,440.00
1,239,680.00
20,000,000.00
1,809,180.50
1,253,831.91
51,562,132.41

计提比例

100%
100%
50%
30%
-
-

坏账准备

27,259,440.00
1,239,680.00
10,000,000.00
542,754.15
1,251,431.91
40,293,306.06

其中：2024年 1-6月坏账准
备变动

-
-
-
-

94,100.00
94,100.00

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类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除了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类款项外，
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的应收类款项，按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

依据上述原则，公司2024年1-6月计提及转回应收票据坏账准备-493,741.39元，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25,312,589.30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563,825.76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2,695,267.61元。其中，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同资产2024年1-6月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变动共计2,165,567.47元，其他应收账
款2024年1-6月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变动共计94,100.00元，其余部分为按照账龄组合进行信用损失的
计提。

（二）预付账款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说明
公司定期或每年年度终了时对预付账款逐项进行评估，如有证据表明预付款项已经发生了减值，

应计提预付款项减值准备。如果经检查预付账款具备其他应收款性质，应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
按其他应收款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公司对预付款项进行全面检查，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预付款项减值准备。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内部及外部信息以确定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对
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长期
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其账面价值会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公司关注到，受国内整体环境影响，房产交易持续低迷萎缩，整体购置房屋需求持续下降，房屋建
筑物的租赁或处置出售并不理想，存在经济性贬值。公司对持有的房屋建筑物及预付期房购房款的
价值进行审慎评估，以房屋建筑物所在区域的房价作为依据，结合公司资产的装修、楼层、户型等差异
因素，并考虑到日后处理房产应缴纳的税款、中介服务费、租赁情况等，对相关房屋建筑物进行减值测
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
失。

公司对上述所持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发生
减值的资产主要系应收款项抵房资产。依据上述原则，公司2024年1-6月对于预付期房购房款减值
准备增加-208,726.84元，其中计提预付账款减值准备 3,504,391.59元，转至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713,
118.43元。对于已交付的房屋建筑物减值准备增加21,097,053.42元，其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7,
383,934.99元，由预付账款减值准备转入3,713,118.43元。

（三）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说明
公司存货依据其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差异计提减值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

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
计算。

依据上述原则，公司2024年1-6月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7,287,616.82元。
（四）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继续对预计无法足额收回的良卓资产稳健致远票据投资私募基金理财产品，按照

一贯性原则，根据管理人持有的冻结股份市场价及预期偿付率计算其可收回金额。公司在谨慎基础
上对该其他流动资产计算其可收回金额，并按其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2024年1-6月累
计计提-1,000,000.00元。

截止2024年6月30日，该项私募基金累计减值准备为95,000,000.00元。另外，公司以前年度已对
华领定制 9号银行承兑汇票分级私募基金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39,000,000.00元，本期无需补提。截止
2024年6月30日，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为134,000,000.00元。

三、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4年1-6月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合计53,126,233.16元，上述减值计提将减少

2024年 1-6月公司利润总额 53,126,233.16元；2024年 1-6月核销资产合计 623,260.28元，不会对公司
利润总额产生影响。

目前，房地产市场总体仍处于调整阶段。部分房企经营遇到一定困难，仍处于信用风险化解期。
部分房地产客户信用风险和预期违约风险的扩大，或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使得公司利润总额受到相关
客户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的影响增大。随着市场调整机制逐步发挥作用，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优化，房
企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公司将按照董事会既定发展战略及部署，继续夯实主营业务，巩固并提升
市场地位，注重经营发展风险管控，继续加大合同管理及债权催收，提高应收账款回款率等，重点对相
关客户的应收款项进行可回收性分析评估，并始终力争降低债权实际损失。

公司已就此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沟通，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4－037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义煤业”）、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电力”）、张家港
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金城电力”）、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中能
源”）、张家港华兴长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长城”）、张家港华兴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兴能源工程公司”）、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生煤业”）、山西灵石
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苑煤业”）、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荡荡
岭煤业”）、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源煤业”）、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周口隆达”）、敦煌市汇宏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宏矿业”）、山西康伟集团煤炭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伟煤炭销售公司”）。

●本季度担保金额：本季度担保及抵押金额合计 308,866.18万元，主要为到期续保，被担保方为
公司所属全资、控股及控制公司，其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2,046,690.41
万元（其中：公司内部担保累计金额为1,690,548.83万元；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356,141.58万元）。

●审议情况：公司已于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所属控股（控制）企业间、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2023年度相互提供累计金
额不超过1,854,200万元的担保总额；于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预计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所属控股（控制）企业间、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2024年度相互
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2,230,000万元的担保总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
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各项法
律文件。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相关担保事项均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2022年12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所属控股（控制）企业间、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2023年度相互提
供累计金额不超过1,854,200万元的担保总额；经公司2023年12月25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所属控股（控制）企业间、公司
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2024年度相互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2,230,000万元的担保总额，并授权公司
董事长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和具体担
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保证方/出质
方/抵押方

灵 石 银 源 煤
焦 开 发 有 限

公司

华 晨 电 力 股
份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张 家 港 沙 洲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华 晨 电 力 股
份公司

华 晨 电 力 股
份公司

华 晨 电 力 股
份公司

华 晨 电 力 股
份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永 泰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华 晨 电 力 股
份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长 城 能 源 有

限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被担保方

山西灵石华瀛孙
义煤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电力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金城
电力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金城
电力有限公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张家港华兴长城
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与公司的

关系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控制公司

公司所属
控制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董事长
批准日期

2023.8.20

2023.11.27

2024.3.2

2024.3.2

2024.4.14

2024.4.14

2024.4.14

2024.4.14

2024.4.14

2024.4.14

2024.5.14

2024.5.14

批准
担保额度
（万元）

1,430

8,100

57,600

28,600

16,550

8,275

8,275

2,482.50

2,450

7,105

42,000

9,000

二季度
办理担
保金额
（万元）

1,430

7,650

24,800

14,500

16,550

8,275

8,275

2,482.50

2,450

6,860

27,600

4,500

担保
期限
（年）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担保
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质押

保证

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保证

保证

质押

质押、抵押

授信机构

中 煤 国 际 租
赁有限公司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州分行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苏 州 市 分

行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苏 州 市 分

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张

家港支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张家港分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张

家港支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张家港分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张 家 港

分行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苏 州 市 分

行

中 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郑州分行

昆 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克 拉 玛 依 分

行

13

14

15-1

15-2

16

17

18

合计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张 家 港 华 兴
能 源 工 程 有

限公司

华 熙 矿 业 有
限公司

永 泰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华 熙 矿 业 有
限公司

灵 石 银 源 煤
焦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永 泰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华 熙 矿 业 有
限公司

灵 石 银 源 煤
焦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永 泰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北 京 德 泰 储
能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山 西 康 伟 集
团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能源
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新
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新
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安
苑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华瀛荡
荡岭煤业有限公

司

山西灵石华瀛金
泰源煤业有限公

司

山西灵石华瀛孙
义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新
生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华瀛荡
荡岭煤业有限公

司

山西灵石华瀛孙
义煤业有限公司

周口隆达发电有
限公司

敦煌市汇宏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康伟集团煤
炭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4.5.14

2024.5.20

2024.5.24

2024.5.24

2024.5.30

2024.6.13

2024.6.13

800

3,000

32,572.50
13,097.58

10,560.35

26,743.74

19,886.37

17,633.29

16,222.62

36,677.23

5,000

300

1,000

800

3,000

32,572.50
13,097.58

10,560.35

26,743.74

19,886.37

17,633.29

16,222.62

36,677.23

5,000

300

1,000

308,866.18

1

1

3

3

1

1

1

保证

质押

保证、抵押

保证、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苏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张家港支行

山 西 灵 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 生 金 融 租
赁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民 生 金 融 租
赁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渤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郑州分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敦

煌市支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治市分行

注：1．序号1~2项担保业务为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预计
担保额度的议案》办理；序号3~18项为根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
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办理。

2．序号1项担保业务涉及担保额度调剂情况（使用2023年度调剂额度），调出方为陕西亿华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亿华”），调入方为孙义煤业，本次担保额度为1,430万元；本次额度调剂
前对调出方陕西亿华的担保金额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595,500万元，对调入方孙义煤业的担保金
额为 59,046.87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0万元；本次额度调剂后对调出方陕西亿华的担保金额为 0万
元、可用担保额度为594,070万元，对调入方孙义煤业的担保金额为60,476.87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
万元。

3．序号15项担保业务涉及担保额度调剂情况（使用2024年度调剂额度），调出方为陕西亿华，调
入方为新生煤业，本次担保额度为50,205.79万元；本次额度调剂前对调出方陕西亿华的担保金额0万
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600,000万元，对调入方新生煤业的担保金额为 50,205.79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48,500.00万元；本次额度调剂后对调出方陕西亿华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598,294.21
万元，对调入方新生煤业的担保金额为50,205.79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万元。

4．序号18项担保业务涉及担保额度调剂情况（使用2024年调剂额度），调出方为灵石银源煤焦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源煤焦”），调入方为康伟煤炭销售公司，本次抵押额度为1,000万元；本次
额度调剂前对调出方银源煤焦的担保金额68,729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94,650万元，对调入方康伟煤
炭销售公司的担保金额为1,35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万元；本次额度调剂后对调出方银源煤焦的
担保金额为68,729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93,650万元，对调入方康伟煤炭销售公司的担保及抵押金额
为2,35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孙义煤业基本情况
孙义煤业，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交口乡孙义村，法定代表人：王念党，注册资本：2,041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孙义煤业资产总额 123,023.02 万元，负债总额 72,249.52 万元，净资产 50,
773.50万元，资产负债率58.73%；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0,716.91万元，净利润4,827.38万元（未
经审计）。

2．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张铨平，注册资本：271,2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配售电；热力供应；煤炭销售；仓储服务；港口经
营；货运经营；污泥处理处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1,290,206.45万元，负债总额1,165,362.94万元，净
资产 124,843.51万元，资产负债率 90.32%；2024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38,130.64万元，净利润 13,
963.94万元（未经审计）。

3．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镇南，法定代表人：赵凯，注册资本：80,000万元，企

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餐厨垃圾处理。一
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该公司为
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张家港华兴电力资产总额416,947.40万元，负债总额223,687.39万元，净资产
193,260.01万元，资产负债率 53.65%；2024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75,354.60万元，净利润 4,736.73万
元（未经审计）。

4．华兴金城电力基本情况
华兴金城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东莱东电大道西侧，法定代表人：赵凯，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餐厨
垃圾处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
发。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制公司。

截至 2024年 3月末，华兴金城电力资产总额 193,430.78万元，负债总额 130,286.51万元，净资产
63,144.27万元，资产负债率67.36%；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1,297.09万元，净利润1,073.84万元
（未经审计）。

5．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李东辉，注册资本：506,400万元，企业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煤化工、灰渣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
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汽、石膏、电力销售；管道清洗，热力生产。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4年 3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820,347.70万元，负债总额 1,136,224.83万元，净资产
684,122.87万元，资产负债率62.42%；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49,269.46万元，净利润3,333.22万
元（未经审计）。

6．张家港华兴长城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长城，注册地址：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253号，法定代表人：赵凯，注册资本：3,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管道燃气基础设施建设；管道供气配套项目
建设；天然气项目的投资；天然气发电项目的运营、维护；售电业务；蒸汽、热水（非饮用水）供应销售；
电力技术咨询及相关服务。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张家港华兴长城资产总额13,314.75万元，负债总额9,895.54万元，净资产3,
419.21万元，资产负债率 74.32%；2024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2,020.58万元，净利润 131.79万元（未
经审计）。

7．华兴能源工程公司基本情况
华兴能源工程公司，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三力大厦212室，法定代表人：刘俊伟，注册资本：8,

3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压力管道安装、锅炉安装、
改造、维修等。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华兴能源工程公司资产总额45,509.35万元，负债总额37,341.39万元，净资产
8,167.96万元，资产负债率82.05%；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611.51万元，净利润-629.61万元（未
经审计）。

8．新生煤业基本情况
新生煤业，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英武乡岑泊村，法定代表人：李顺文，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批发零售：煤炭、精煤、
洗混煤、中煤、煤泥、煤制品、煤矸石。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4 年 3 月末，新生煤业资产总额 138,403.91 万元，负债总额 62,426.74 万元，净资产 75,
977.17万元，资产负债率45.10%；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5,275.25万元，净利润2,948.65万元（未
经审计）。

9．安苑煤业基本情况
安苑煤业，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徐家山村，法定代表人：潘二军，注册资本：15,

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一般项目：煤
炭及制品销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该公司为本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安苑煤业资产总额93,050.40万元，负债总额27,148.74万元，净资产65,901.66
万元，资产负债率 29.18%；2024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460.72万元，净利润-1,930.14万元（未经审
计）。

10．荡荡岭煤业基本情况
荡荡岭煤业，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荡荡岭村，法定代表人：夏伟明，注册资本：2,

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批发零售。该公司
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4年 3月末，荡荡岭煤业资产总额 43,947.36万元，负债总额 33,676.11万元，净资产 10,
271.25万元，资产负债率 76.63%；2024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4,501.38万元，净利润 2.36万元（未经
审计）。

11．金泰源煤业基本情况
金泰源煤业，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夏门镇西河底村，法定代表人：王勇，注册资本：112,

778万元，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煤炭批发零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所
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4年 3月末，金泰源煤业资产总额 156,979.83万元，负债总额 45,808.11万元，净资产 111,
171.72万元，资产负债率29.18%；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179.13万元，净利润-4,759.74万元（未
经审计）。

12．周口隆达基本情况
周口隆达，注册地址：周口市七一路西段，法定代表人：冯元，注册资本：353,000万元，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开发、电力投资、建设；火力发电副产品生产经营；热力
生产和供应。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4年 3月末，周口隆达资产总额 387,161.34万元，负债总额 139,110.72万元，净资产 248,
050.62万元，资产负债率35.93%；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4,327.86万元，净利润2,489.90万元（未
经审计）。

13．汇宏矿业基本情况
汇宏矿业，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敦煌市方山口平台山矿区，法定代表人：宁本权，注册

资本：2,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矿石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储能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办公服务。许可项目：非煤矿山
矿产资源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汇宏矿业资产总额13,265.55万元，负债总额22,041.17万元，净资产-8,775.62
万元，资产负债率166.15%；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70.80万元，净利润73.87万元（未经审计）。

14．康伟煤炭销售公司基本情况
康伟煤炭销售公司，注册地址：沁源县灵空山镇水泉坪村，法定代表人：刘永，注册资本：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煤炭及其制品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2024年3月末，康伟煤炭销售公司资产总额31,853.14万元，负债总额30,284.02万元，净资产

1,569.12万元，资产负债率95.07%；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0,541.74万元，净利润166.86万元（未
经审计）。

三、相关担保的主要内容
1．孙义煤业在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孙义煤业在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国际租赁”）办理金额为1,

430万元、期限 3年的融资租赁直租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源煤焦”）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中煤国际租赁指定相关方提供反担保。

2．张家港沙洲电力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办理金额为7,650万元、期

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3．张家港沙洲电力在国家开发银行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在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办理金额为 24,800万元、期限 1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晨电力”）持有的张家港沙洲电力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50%股
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4．张家港华兴电力在国家开发银行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在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办理金额为 14,500万元、期限 1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

持有的张家港沙洲电力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50%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5．张家港沙洲电力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办理金额为

16,55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
保为到期续保。

6．张家港沙洲电力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办理金额为8,275万元、

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
保。

7．张家港华兴电力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办理金额为8,

275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
为到期续保。

8．张家港华兴电力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办理金额为2,482.50万

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
续保。

9．华兴金城电力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制公司华兴金城电力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办理金额为5,000万

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49%的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10．华兴金城电力在国家开发银行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制公司华兴金城电力在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办理金额为14,000万元、期限1年

的流动资金借款，以张家港华兴电力依法拥有可供抵押的机器设备为其提供49%的抵押。该笔担保
为到期续保。

11．裕中能源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理金额27,600万元、期限1年

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12．张家港华兴长城在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华兴长城在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办理金额4,500万元、

期限1年的借款，以张家港华兴长城拥有可供出质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持有的
张家港华兴长城51%股权、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可供出质的35%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同时以张家港
华兴电力拥有可供抵押的天然气管道资产提供抵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13．华兴能源工程公司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华兴能源工程公司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以下简称“苏州银行

张家港支行”）办理金额为8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
为苏州银行张家港支行指定相关方提供担保，并以华兴能源工程公司拥有可供出质的应收账款向苏
州银行张家港支行指定相关方提供质押。

14．新生煤业在山西灵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新生煤业在山西灵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金额为3,000万元、期限

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并以华熙矿业在灵石县新建街南星泰翠苑综合楼相关房产提供抵押。

15．公司所属企业在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企业在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租”）办理以下业务：（1）新生煤

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孙义煤业作为共同承租人在民生金租办理本金金额为 102,
860.54万元（其中：新生煤业32,572.50万元、安苑煤业13,097.58万元、荡荡岭煤业10,560.35万元、金泰
源煤业26,743.74万元、孙义煤业19,886.37万元）的融资租赁借款续期，本次续期期限为3年，由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及银源煤焦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华晨电力60,600万股
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2）新生煤业、荡荡岭煤业、孙义煤业作为共同承租人在民生金
租办理本金金额为70,533.14万元（其中：新生煤业17,633.29万元、荡荡岭煤业16,222.62万元、孙义煤
业36,677.23万元）的融资租赁借款续期，本次续期期限为3年，由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及银
源煤焦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华晨电力40,000万股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
期续保。

16．周口隆达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周口隆达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理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1年

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17．汇宏矿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汇宏矿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市支行办理金额为 300万

元、期限 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德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18．康伟煤炭销售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康伟煤炭销售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行办理金额为

1,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以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太原市亲贤北街9号、21号以及
沁源县人民路东的相关房产提供抵押。

四、本次担保合理性
上述融资业务均为经营发展需要，对应担保为公司与所属公司、所属各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相

关担保风险较小。相关各项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
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抵押总金额为 308,866.18万元（均为公司内部担

保）。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2,046,690.41万元（其中：公司对下
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1,229,449.59万元；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409,480.46万元；
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51,618.78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泰集团”）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94,249.58万元；公司对参股企业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261,892.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4.12%、总资产的19.11%，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含下属公司
间）提供担保总金额为1,638,930.0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33%、总资产的15.31%；
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94,249.5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3%、总资产的0.88%。

六、公告附件
1．董事长批准文件；
2．孙义煤业、张家港沙洲电力、张家港华兴电力、华兴金城电力、裕中能源、张家港华兴长城、华

兴能源工程公司、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周口隆达、汇宏矿业、康伟煤炭销售
公司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3．相关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117 证券简称：圣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4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由

15.93元/股调整为15.73元/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3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二）2023年6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公司独立董事刘家琴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6月14日至2023年6月2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

的异议。2023年 6月 2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
031）。

（四）2023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了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公司于2023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五）2023年7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及预留授予日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4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前述议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

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议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一）调整事由

2024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12,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400,000元（含税）。2024年 6月 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6），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14日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十章相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

票归属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二）调整结果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结合前述调整事由，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及预留授予

价格按如下公式调整：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大于公司股票票面金额。

根据上述公式，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为15.73元/股，即15.93-
0.2=15.73元/股。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 15.93元/股调整为 15.73元/股。根据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由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本激

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调整事项履行的程序合法

合规。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由15.93元/股调整为15.73元/股。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调整、

作废及归属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以下简称

“《监管指南》”）及《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的原因及调整后的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本次激励计划继续实施。本
次作废的原因、人数及数量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本次作废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离职人员中不涉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不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继续实施。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归属的人
数、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按照《管理
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上述
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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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7月20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并于2024年7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永均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

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与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2）。

（三）审议通过《关于作废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

的激励资格，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60,060股；因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第

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公司董事会决定作废74名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6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235,426股。综上，公司本次合

计作废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295,486股。

本议案关联董事文永均、王晓莉、余啸海、伍利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在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14日实施完毕，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12,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400,
000元（含税）。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十章相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

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

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及预

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由 15.93元/股调整为

15.73元/股。

本议案关联董事文永均、王晓莉、余啸海、伍利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

件的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

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418,556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归属条件的7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6名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相关事宜。

本议案关联董事文永均、王晓莉、余啸海、伍利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在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

案》

公司制定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旨在提升公

司经营效率，强化市场竞争力，保障投资者权益，树立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主要措施包括专注公司

核心业务，突破创新提升竞争力，以良好的业绩成长回报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

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